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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

关于对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、

杨璐的监管函

创业板监管函〔2026〕第 35 号

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、杨璐：

根据广东证监局出具的《关于对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

限公司、杨璐、胡秀英、杨伟、诸远继、杜燕艳采取出具警

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6〕2 号），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金太阳或公司）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
一、应收账款核算不准确，坏账计提不充分

公司客户重庆市潼南区彤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重庆彤鼎）多笔回款资金与金太阳关联，一是 2023 年 4

月向公司回款的资金中，部分资金来自于金太阳；二是 2023

年 6 月至 9 月向公司回款的资金中，主要来自在金太阳担保

下获得的融资租赁款；三是 2024 年 4 月重庆彤鼎的融资租

赁款还款资金来源与金太阳实际控制人有紧密关联。上述资

金关联反映相关应收账款的风险仍主要由金太阳承担。公司

终止确认相关应收账款并不予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形，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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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——金融资产转移》第七条、第十

七条的规定，导致公司 2023 年年报披露的财务数据不准确。

二、部分关联交易未及时审议披露

一是公司客户开封利研抛光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开

封利研），在 2022 年、2023 年期间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金太

阳预付款，与金太阳董事、高管存在大额资金往来，员工与

金太阳混同，应认定为关联方，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相

关关联交易未经审议并及时披露。经统计，金太阳 2022、2023

年与开封利研的采购业务金额分别为 2750.51 万元、1038.48

万元，分别占相应年度净资产的 4.59%、1.48%。二是金太阳

子公司总经理刘春 2021 年 11 月起担任公司客户佛山市锐研

磨料磨具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佛山锐研）执行董事兼经理，

金太阳 2023 年已认定该客户为关联方，但在控制关系无变

化的情况下 2022 年未将该客户认定为关联方，相关关联交

易未经审议并及时披露。金太阳 2022 年对佛山锐研销售金

额为 2885.19 万元，占相应年度净资产的 4.82%。

三、内幕信息管理不规范

一是公司 2021 年年报事项登记中，审计机构人员、财

务负责人的知悉日期晚于实际知悉日期，登记不准确。二是

公司 2021、2022 年度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中，相关人员本

人均未签字确认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，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

年 8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5.1.1 条、第 7.2.7 条，《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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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信息披露事务管理》第三十七

条、第三十九条的规定。

你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杨璐未能恪尽职守、

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

年 12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4.2.2 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二

款，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8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

4.2.2 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二款、第 5.1.2 条的规定，对上

述所有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

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吸取教训，及时整

改，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

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

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

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

特此函告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

2026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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